[bookmark: _Toc8946]第三章 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
总则：
1.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，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、规范的全部条款。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外，还应符合中国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或设备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、规范（尤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)。
1.2 中标产品的名称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等将予以公布。
一、商务条款：
	序号
	商务条款内容

	1
	如是依法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的须具有：
	投标人为制造商的，须具有相应的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获取的备案编号（属于一类时）。

	2
	
	投标人须具有与投标产品相应的有效经营备案编号（属于二类时）；（如本次投标产品的注册人、备案人在其住所或者生产地址销售的，无需再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。）。

	3
	
	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属于二类、三类时）；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（属于一类时），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（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，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）。

	4
	中标人需负责在项目安装地点进行所投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，并现场测试。在安装和调试期间，如发现设备或材料有缺陷或损坏，中标人应尽快更换，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。中标人在维护期内应提供现场、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，要求中标人应在有稳定的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，并且在设备发生故障时2小时内响应。中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，负责对所投设备组织操作使用培训，培训地点、人员由采购人指定。


注：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，否则做无效标处理。
第4包技术需求重要性表述
	标识重要性
	标识符号
	代表意思

	重要指标项
	★
	评分项，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。

	一般指标项
	无标识项
	评分项，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。

	注：投标人须如实响应，如在后期合同履约过程中，发现有虚假响应情况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、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、不予支付合同款项，且追究中标人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。


（二）技术参数
1 基本要求
1.1	通气模式：无创通气
1.2	患者类型：成人，小儿
★1.3显示单元：显示器≥18英寸彩色触屏显示器，分辨率≥1920X1080，可同屏显示三道波形和监测参数，方便医护人员对参数进行调节及观察。
1.4电动电控呼吸机，内置涡轮驱动，无需配置空气压缩机，最大流速≥230L/min
1.5 内置锂电池，电池工作时间≥3小时，双电池≥6小时。
1.6 具备高压氧及低压氧接口
1.7 具有屏幕锁功能，可以进行屏幕锁定防止误触碰，造成通气参数改变。
1.8 具有波形冻结、屏幕截图、录像功能
1.9 数据管理：≥72小时趋势图、≥72小时趋势表、≥20000条日志记录
★1.10.氧浓度监测
1.11存储数据可通过USB导出
1.12 进液防护级别：≥IP21
1.13 具有面罩类型及呼气端口选择，并匹配不同漏气量算法
★1.14 吸气、呼气触发灵敏度可以自动调节，机器根据患者实时呼吸情况自动调整，无需手动调节触发阈值
2 通气模式
2.1 CPAP（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）模式
2.2 PCV（压力控制通气）模式
2.3 S/T（自主呼吸/时间控制通气）模式
2.4 VS (平均容量保证压力通气)模式
★2.5 PPS（比例压力支持通气）模式
★2.6HFNC高流量氧疗模式（可选配）
2.6 具有窒息备份通气
 3、参数设置
★3.1目标潮气量： 20-2000ml
3.2呼吸频率：4-60bpm 
★3.3窒息呼吸频率：1-80bpm
3.4吸气时间：0.30-3.00 秒
3.5压力上升时间：1-5
3.6 压力延迟上升时间：关闭，5-45 分钟
3.7吸气压力（IPAP）：4-40cmH2O
3.8呼气末正压(EPAP)： 4-25cmH2O
3.9吸入氧浓度： 21%~100%
3.10持续气道正压（CPAP）： 4-25cmH2O
3.11吸气触发灵敏度：自动，1-5档
3.12.呼气触发灵敏度：自动，1-5档
3.13高流量氧疗流量调节范围：2-60L/min
4、监测参数 
4.1 监测参数：潮气量、呼吸频率、分钟通气量、峰值压力、呼气压力、吸气时间占比、患者触发百分比、氧浓度、吸呼比、病人端漏气量、总漏气量
4.2 波形： 压力-时间 容量-时间、流速-时间
5、报警参数
5.1 压力过高报警、压力过低报警、潮气量过高报警、潮气量过低报警、呼吸频率过高、呼吸频率过低报警、分钟通气量过低报警、氧浓度过高、报警氧浓度过低报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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